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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留下來，要幫不是你負責的業務做結算、清理，你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 

張院長善政：應該會。 

鍾委員佳濱：也就是說，不只壓力大而已，因為你要為你不能夠把握的事情負責，簽名蓋章要你核

章，假設未來 10 年、20 年核電廠要重新接續蓋，大家發現原來的封存沒有落實，問題一大堆，

後續工程的銜接出了一些問題，請問誰要負責？ 

張院長善政：責任很難釐清，理想上應該有一個 PCM 在旁邊，不管是原來的人轉到其他單位去，

有新人接手，PCM 最好是能夠一貫做到底。 

鍾委員佳濱：我希望院長能夠責令原能會，在 520 之前，臺電的龍門電廠封存期間，原能會應確實

依照品保方案執行監督和視察工作，並將各項資訊向社會大眾公開，你同不同意？ 

周主任委員源卿：這個我們一定會做到。 

鍾委員佳濱：我的意思是說，這個必須講清楚、說明白，萬一電廠出了什麼狀況，這個時候的封存

品質不是能夠要求臺電現場人員負責的，而是原能會要來負責的，而且這件事情你要愈早公開

愈好，好不好？ 

周主任委員源卿：會，我們一定會公開這些資訊。 

鍾委員佳濱：謝謝院長，也謝謝主委的答復。 

主席：報告院會，教育及文化組之質詢已詢答完畢，休息 10 分鐘，休息後我們繼續進行交通組之

質詢，現在休息。 

休息（16 時 36 分） 

繼續開會（16 時 47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交通組之質詢。 

首先請鄭委員運鵬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鄭委員運鵬：（16 時 48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院長辛苦了！今天應

該是最後一次機會向學長請教，本席的第一張幻燈片「善政謀國」，斗膽借用您的名字，其實

也是學弟對學長的期待。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16 時 48 分）主席、各位委員。謝謝。 

鄭委員運鵬：雖然您擔任院長的時間短，可您也是從 2012 年服務台灣到現在，未來如果有機會，

希望您能為國家多盡一份心力──善政謀國，本席在此感謝學長。 

院長最近應該很關心台灣的政局，我想新政府現在要注意的是布局人事，張院長則是要善後

人事，這一點應該沒有錯。所以本席今天要就兩大方向來請教院長。 

首先，文官中立要從不得回任開始，請問現在在張內閣裡面有幾位政務官？ 

張院長善政：如果連部會的副首長算起來，政務官至少有五、六十位。 

鄭委員運鵬：本席認為，保持文官體制的中立應該是政黨政治裡面非常重要的一環；就我們的理解

，只要是制度化的文官體制，不論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大致上，如果文官轉任政務官，他都

會先辦理退休。依照院長的認知，你認為這樣的原則，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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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院長善政：委員是說…… 

鄭委員運鵬：我的意思是，若事務官轉任政務官，可見他具有政黨的選擇，否則理應政治任命，一

旦文官轉任政務官之後，他應該先辦理退休，而且不要回任，如此一來，文官才有辦法中立。

為什麼？因為在部會（包含地方局、處）一定會有常任副首長（常次）與政務副首長（政次）

，若常次在一個政黨的政權中選擇擔任政務官的部長職位，另一位文官常次就賭另一個政黨選

舉會獲勝，如此會造成文官的不中立。一般而言，如果比較法治化、民主化的國家，文官轉任

政務官，即表示他已選擇從文官體制中退休再轉任政務官，這點是我國必須建立的制度。 

張院長善政：但我也要坦白地向委員報告，因為常任文官為事務官，具有資歷與退休的問題，確實

有些文官曾經擔任政務官之後，再回任事務官準備退休。 

鄭委員運鵬：沒有錯。這正是本席認為文官不會中立的原因之一，但這不代表他回任之後一定不中

立。我記得馬英九總統剛上任時，扁政府前任的法務部長要回任最高檢察官一職，被馬總統拒

絕在外，當然新政府可以拒絕他回任。根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六款規定

，各機關首長於下列期間，不得任用或遷調人員…… 

張院長善政：這點我沒有注意到。 

鄭委員運鵬：依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六款規定：「憲法或法規未定有任期之

中央各級機關政務首長，於總統競選連任未當選或未再競選連任時，自次屆該項選舉當選人名

單公告之日起至當選人宣誓就職止。地方政府所屬機關政務首長及其同層級機關首長，於民選

首長競選連任未當選或未再競選連任時，亦同。」，這項條文主要在限制政務官不得調任文官

體系，院長應該知道吧？ 

張院長善政：對。 

鄭委員運鵬：但是，它沒有限制現任的政務首長也不得回任文官，然後去占高階公務員的職缺。換

言之，雖然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明文規定，文官不得調任，但並未規定政務

官調回文官。方才院長提到，當這些最高階文官轉任政務官之後，他們有年資與退休的問題。

如果有這個問題，他當初就不應該擔任文官。 

張院長善政：在今（105）年 1 月 16 日選舉之後，我們並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鄭委員運鵬：好。請問院長認為，政務官是否適合再回任文官，抑或是他回任文官之後再退休？ 

張院長善政：在我接任行政院院長之後，經由我批閱的人事簽呈中，並沒有委員所述的現象。 

鄭委員運鵬：好，目前沒有。希望院長在 520 之前也能夠遵守相關規定。 

張院長善政：我們的原則非常清楚。 

鄭委員運鵬：本席之所以向院長請教此一問題，主要因為 2014 年 6 月份台中市政府曾經將 6 位擔

任政務官的局長或主委，透過前市長胡志強的批准轉任回文官，並讓他們用文官副局長再代理

原任政務局長，或是回任文官副局長之後再辦退休，當時媒體批評他們「吃相難看」。請問張

院長，在 520 之前，行政院的政務系統會不會發生這種狀況？不會。好的，感謝院長。 

根據本席替院長統計內閣的常任文官，具有文官年資者共有 21 人，包括現場的陳部長與許主

委，在這 21 名中具有文官資歷的政務官，就您的認知，沒有一位政務官向您提出轉任文官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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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的要求？ 

張院長善政：沒有。 

鄭委員運鵬：請院長給我一個承諾，如果有人提出上述要求，你也不會同意。 

張院長善政：如同我方才向委員報告的，自從今年 1 月 16 日選舉結果出爐到 520 之前，需要經過

我批示的人事案均已凍結。 

鄭委員運鵬：換言之，今天之前沒有，本席希望，今天之後也不要有。 

張院長善政：不會的。因為人事行政總處有相關的規定。 

鄭委員運鵬：謝謝院長，我相信院長的原則與我相同。 

接下來我要向院長爆料，在交通部門中，交通部有許多可以直接或間接控制人事的轉投資公

司，院長認為在剛才的原則之下，他們可不可以派任新的董事？ 

張院長善政：根據人事行政總處所做的延伸解釋，有些情況我們是不可以的，但我感到抱歉的是，

我記不起那些條件。 

鄭委員運鵬：原則上，你認為在這個階段交通部能否派任董事？ 

張院長善政：根據人事行政總處的解釋，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 

鄭委員運鵬：本席給你看一則電話紀錄，這不是公文，也不是會議結論。根據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

程司電話紀要簡便行文，交通部賈技正毓虎，105 年 3 月 2 日來電告知及指示，有關台灣世曦公

司本屆董事會屆期改選派乙案，經部長批核如擬，即台灣世曦公司董監事於 105 年 5 月 20 日之

前暫不改派，董監事續任至 105 年 5 月 20 日以後，直到新一任董監事產生為止。請問院長看完

上則電話紀要簡便行文，你認為這是否符合剛剛我們所討論的原則？ 

張院長善政：在這段期間，原本應該改派的董監事，但現在不改派…… 

陳部長建宇：能否容許本人向委員做說明？ 

鄭委員運鵬：請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建宇：由於台灣世曦公司董事長的任期已屆，理論上，直到 520 之前我們不應該派員，但經

濟部與人事行政總處有份解釋函，為了避免 520 之後產生其他的糾紛，所以就暫時到 520 為止

…… 

鄭委員運鵬：到目前為止，院長與部長的說明我都覺得很棒，但我為何說要向院長爆個料？因為根

據「行政院所屬國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監事遴聘要點」第五點遴聘限制如下：(一)遴聘

初任負責人及經理人之年齡，不得超過六十五歲；無論任期是否屆滿，於年滿六十八歲時應即

行更換。我們根據上述要點與簡便行文的內容，看起來交通部所屬財團法人公司的董事長在 520

之前不會有異動，但是院長與部長可知，公務員厲害之處正是在此，他們開了方便的巧門。因

為交通部未能更換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的董事長，以致該公司董事長李建中多做了兩個月，

所以他已違反「行政院所屬國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監事遴聘要點」第五點的規定，退休

年齡超過 68 歲。事實上，李董事長多做兩個月，一個月薪水 25 萬，等於他多領 50 萬元。院長

與部長可知此事？ 

張院長善政：你現在講，我就知道了，但我覺得這是兩難，畢竟我們現在也無法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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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委員運鵬：這沒有兩難的問題。根據「行政院所屬國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監事遴聘要點」

第五點規定，負責人及經理人於年滿六十八歲時應即行更換。換言之，李建中董事長屆齡退休

與 520 無關，交通部早就應該撤換他。若台灣世曦工程顧問無法立即補董事長的職缺，應由總

經理代理。也就是說，因為你們基於對政權交接的尊重，而讓李建中董事長多領了兩個月的薪

水，已經違反「行政院所屬國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監事遴聘要點」。請問院長與部長認

為這麼做合適嗎？ 

陳部長建宇：我現在的作法大體上是根據原來的解釋做處理，當然，為了表示對未來交接者的尊重

，我才會做這樣的處理，當然…… 

鄭委員運鵬：部長可知李建中董事長已經屆齡？ 

陳部長建宇：我知道。 

鄭委員運鵬：你還是做這樣的決定？ 

陳部長建宇：方才院長也特別提到，這確實是兩難，我們在處理的過程中必須考量，董事會需要運

作，總經理代理董事長的方式，董事會在運作上方不方便？所以我們在考量各種情況之下，才

會同意做出這樣的處理。 

鄭委員運鵬：部長，我可以接受你認為這是兩難的說法，但如果他違反相關要點，你還是請教人事

單位，不要讓兩難之事變成巧門，好不好？ 

陳部長建宇：好的，我瞭解。 

鄭委員運鵬：請問院長，衛福部捐助之財團法人可不可以新聘院長？ 

張院長善政：這正是我方才向委員感到抱歉之處，因為關於人事行政總處的規定，什麼時候可以、

什麼時候不可以的條件，我記不住…… 

鄭委員運鵬：如果最近院長有看報紙的話，在許多報紙頭版下面有一則徵人啟事的廣告。 

張院長善政：這我有看到。 

鄭委員運鵬：這則徵人啟事很妙，竟然在這個時間點上公開徵求國衛院的院長，我不是講國衛院之

前有詐領健保費的事情，院長知道這一則公開海選的廣告吧？國家衛生研究院設置條例第十一

條規定「本院置院長一人，由董事會聘任之。」，國衛院過去幾任院長有上任的，也有代理的

，有代理高達 6 個月的，也有代理不到十天的，現在代理的是余幸司院士。在 520 之前，他們

有必要上報紙、媒體、上網徵求院長嗎？為什麼不留到 520？他已從 1 月代理到現在，過去梁賡

義院士也代理將近 7 個月。 

張院長善政：我不知道這個甄選決定的日期是什麼時候，如果決定的日期在 520 之後，其實也只是

先把這些可能的人選徵求進來。 

鄭委員運鵬：我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 4 月 20 日之前。國衛院的院長是沒有任期的，他的任期隨

著退休年齡而定，現在決定了，會不會影響新政府的任命？有關這一點，請院長考慮一下，看

這樣的甄選是否適當？ 

張院長善政：委員剛剛說 4 月 20 日截止，我再了解一下。 

鄭委員運鵬：好，你了解一下。通常這麼高階知識、負責管理的院長人選，其甄選方式，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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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面的人寄信來爭取的，大概都有內定人選，現在只是要滿足程序而已，所以請你了解一下

他們的內定狀況到底是什麼。在報紙上買廣告的行為，真的騙不了內行人，也不需要在 520 之

前做，麻煩院長再研究一下。 

張院長善政：我會請衛福部去了解一下，我也會查一下人事總處當初可以或不可以的條件是什麼。 

鄭委員運鵬：好，接下來我們來談政策的交接，院長應該了解機場捷運的問題，機場捷運是

1,138.5 億的工程，總共跳票了 6 次。很遺憾的是，本屆第一次交通委員會邀請陳部長來報告的

時候，對這個跳票 6 次、九百多天的工程，交通部的口頭報告只有 62 個字，書面報告也只有

382 個字。部長，你是否認為機場捷運應該列入交接事項並把它寫清楚？你認為寫清楚的規模、

範圍應該是多少？先請院長做原則上的指示。 

張院長善政：我原來就跟交通部表示，我們不預設 520 以前要通或不通的立場。 

鄭委員運鵬：對，這樣很好。 

張院長善政：如果 520 以前會通的話，勢必會列入詳細的交接項目，如果列入交接項目，就不會是

那個報告，會更詳細。 

鄭委員運鵬：不會是這個嘛！382 個字的報告，對新國會來說，我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1,138.5

億元的工程，卻只有 62 個字和 382 個字的報告，院長，我相信它是交接事項，可否請你指派專

業的督導，然後給新政府一個完整的報告？ 

張院長善政：本來就應該要做。 

陳部長建宇：沒有問題，本來就是要做。 

鄭委員運鵬：謝謝院長，謝謝部長。 

主席：林委員為洲的質詢以書面提出，請行政院書面答復，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林委員為洲書面質詢： 

本院林為洲委員針對院會 9-1 會期「個人質詢一交通組」，提出書面質詢。 

一、新竹科學園區交通噩夢，政府有什麼改善計畫？ 

新竹科學園區內外及周邊交通問題，長年來一直是園區從業人員最大困擾，每當上下班尖峰

時段，都必須經歷長時間塞車之苦，影響層面更是擴及高速公路、重要橋梁及幹道，令人苦不

堪言。 

請問部長，您知道新竹科學園區內現在有多少就業人口？產值有多少？ 

據園區資料統計，近幾年來竹科產值均達新台幣 1 兆元以上，入區設立登記家數已逾 400 家

以上，就業人數達 13 萬 3,457 人，然而園區 20 以年來交通問題並沒有全盤規劃，持續惡化中，

改善不了日益惡化的交通，對於年產值超過一兆元以上的從業人員是一種懲罰。 

請問部長，針對此狀況，有無研議解決辦法？何時能推出？ 

據園區資料統計，上午尖峰時段進入園區車流為 6303 輛次/小時，下午尖峰時段離開園區流量

則為 5132 輛次/小時，上下班時段所有車流全部集中在慈雲路段。雖然目前針對竹科園區外圍改

善計畫有「高鐵橋下道路延伸至竹科工程」及「跨越頭前溪替代道路」，但是以目前效果觀之

，並未收有成效。 


